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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利剑畅渠道  扫黑除恶见成效

——泉州公积金中心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的重要指示，泉州公积金中心多次召开会议学习传达省住建厅住建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专题会议和文件精神，部署全市公积金系统专项斗争各项工作，营造惩治黑恶、震慑犯罪、鼓舞群众的良好氛围。

一是突出重点，明确工作任务。市管理中心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各管理部（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狠抓落实。强调以维护广大缴存职工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以打击非法中介协助缴存职工以虚假手段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为工作重点。

二是深挖细查，全面摸排线索。市管理中心组织对2014年以来查处缴存职工涉嫌伪造房屋所有权证、结婚证等证明材料非法套取住房公积金案件进行全面排查梳理。要求各县（市、区）管理部自查可能存在的住房公积金监管薄弱环节，严格事前把关，杜绝套取骗取现象发生。

三是加大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各县（市、区）管理部在服务大厅悬挂“扫黑除恶”宣传标语，在办公地方显要位置摆放“扫黑除恶”相关知识，采取LED播放宣传口号，充分利用公告场所传播“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在全市公积金系统中创建出理解、支持、配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良好工作环境。

四是畅通渠道，发动群众参与。通过公积金官方网站、微信公布住房公积金“扫黑除恶”线索举报方式，在服务大厅设置举报信箱，鼓励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举报公积金领域涉黑涉恶线索，积极参与到这场全民“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为专项斗争深入推进提供有力的支持。 （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莆田公积金中心多措并举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整治活动
为贯彻落实省住建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统一部署安排，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当前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抓出重点，抓出成效。通过前台窗口、系统比对、举报热线、互联网搜索等多方位多维度排查线索，发现在某网站论坛上有2条代办莆田公积金业务的不良信息。经莆田公积金中心营造的高压宣传态势，该网站认识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行为必将受到严惩，付出高额代价，已主动撤消论坛上2条不良信息。   
一是领导重视，制度到位。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传达《福建省住建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全省住建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会议精神，印发了《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方案》，确保领导力度到位，责任明确到位。二是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利用中心门户网站和服务大厅LED显示屏等宣传舆论工具，广泛宣传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目的和意义，在服务大厅张贴《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整治的通告》，动员广大缴存职工共同参与，让广大公积金缴存人员自觉按章依规办事，形成“人人扫黑”的氛围，从源头挤压涉黑势力滋生的空间。三是深挖摸排，突出重点。进一步强化服务窗口业务人员的责任意识和业务素质，压实中心内部责任，严格审查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材料要件，从日常的业务受理中查找骗提、骗贷的线索。重点打击缴存职工使用虚假材料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和非法房地产中介协助缴存职工以虚假手段违规骗提、骗贷住房公积金，收取高额手续费等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四是畅通渠道，认真受理。畅通群众投诉举报路径，综合利用来访、来电、来信、互联网等举报平台，对群众通过12329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举报的非法房地产中介协助缴存人员以虚假手段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等涉黑线索积极反应，认真受理有关涉黑涉恶问题的举报反映工作。（莆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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